
    1、被征收人： 杨老三

    2、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210057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9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崔锴 2024年1月29日

张强 2024年1月29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1120100036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3年11月19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3年11月19日 2024年1月29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252,155.00

贰拾伍万贰仟壹佰伍拾伍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130.97

六、价值时点： 2023年11月18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6

一、估价项目名称： 容城县白沟引河左堤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130.97 1497 196062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9.60 ㎡ 1728 影壁 14.40 ㎡ 5184

砖墙 92.40 ㎡ 22176 水磨石 43.40 ㎡ 2170

水泥地面 47.70 ㎡ 2385 平砖地面 45.36 ㎡ 1134

水井 1.00 眼 4000 空调 1.00 台 400

宽带 1.00 条 100 台阶 3.00 ㎡ 1050

渗水井 1.00 个 600 灶台 1.00 个 300

火炕 1.00 个 1000 水泥、水磨石平台 35.75 ㎡ 6435

P1 27.40 ㎡ 2533 P2 28.58 ㎡ 1429

门楼 1.00 座 3469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56093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252155 贰拾伍万贰仟壹佰伍拾伍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130.97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196062

0207109-01-04-0008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6

杨老三 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1、被征收人： 杨子建

    2、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210057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9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崔锴 2024年1月29日

张强 2024年1月29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1120100036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3年11月19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3年11月19日 2024年1月29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441,636.00

肆拾肆万壹仟陆佰叁拾陆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262.21

六、价值时点： 2023年11月18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7

一、估价项目名称： 容城县白沟引河左堤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262.21 1461 383089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22.35 ㎡ 4023 砖墙 141.74 ㎡ 34018

水泥地面 22.72 ㎡ 1136 水磨石 82.80 ㎡ 4140

平砖地面 152.25 ㎡ 3806 太阳能 1.00 台 1000

空调 1.00 台 400 宽带 1.00 条 100

台阶 3.30 ㎡ 1155 渗水井 1.00 个 600

化粪池 1.00 个 400 塑料水箱 1.00 个 400

窝 1.00 个 150 材树 16.00 棵 450

果树 13.00 棵 950 门垛 3.00 对 5219

简易厕所 1.00 个 6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58547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441636 肆拾肆万壹仟陆佰叁拾陆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262.21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383089

0207109-01-04-0009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7

杨子建 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1、被征收人： 苏金良

    2、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210057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9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崔锴 2024年1月29日

张强 2024年1月29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1120100036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3年11月19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3年11月19日 2024年1月29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142,647.00

壹拾肆万贰仟陆佰肆拾柒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132.58

六、价值时点： 2023年11月18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8

一、估价项目名称： 容城县白沟引河左堤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104.39 845 88210 F2 28.19 561 15815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10.26 ㎡ 1847 砖墙 97.64 ㎡ 13670

平砖地面 213.00 ㎡ 5325 水泥地面 26.28 ㎡ 1314

水井 1.00 眼 4000 空调 1.00 台 400

灶台 1.00 个 300 火炕 1.00 个 1000

门垛 1.00 对 788 材树 27.00 棵 5150

果树 2.00 棵 100 P1 51.75 ㎡ 3968

简易厕所 1.00 个 600 香椿 2.00 棵 16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38622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142647 壹拾肆万贰仟陆佰肆拾柒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132.58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104025

0207109-01-04-0010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8

苏金良 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1、被征收人： 徐宁

    2、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210057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9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崔锴 2024年1月29日

张强 2024年1月29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1120100036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3年11月19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3年11月19日 2024年1月29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13,122.00

壹万叁仟壹佰贰拾贰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0

六、价值时点： 2023年11月18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9

一、估价项目名称： 容城县白沟引河左堤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材树 71.00 棵 9090 果树 14.00 棵 1150

铁护网 69.12 ㎡ 1382 水井 1.00 眼 15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13122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13122 壹万叁仟壹佰贰拾贰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0207109-01-04-0011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9

徐宁 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1、被征收人： 李佳

    2、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210057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9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崔锴 2024年1月29日

张强 2024年1月29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1120100036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3年11月19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3年11月19日 2024年1月29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40,331.00

肆万零叁佰叁拾壹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18.72

六、价值时点： 2023年11月18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10

一、估价项目名称： 容城县白沟引河左堤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18.72 750 14040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铁护网 36.30 ㎡ 726 水池 14.70 m³ 2205

材树 105.00 棵 9500 果树 32.00 棵 3350

P1 24.51 ㎡ 3139 P2 37.66 ㎡ 3371

水井 1.00 眼 40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26291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40331 肆万零叁佰叁拾壹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18.72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14040

0207109-01-04-0012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10

李佳 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1、被征收人： 李金红

    2、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210057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9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崔锴 2024年1月29日

张强 2024年1月29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1120100036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3年11月19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3年11月19日 2024年1月29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57,166.00

伍万柒仟壹佰陆拾陆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60.21

六、价值时点： 2023年11月18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11

一、估价项目名称： 容城县白沟引河左堤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60.21 819 49312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6.00 ㎡ 480 空调 1.00 台 400

灶台 1.00 个 300 火炕 1.00 个 1000

铁护网 19.36 ㎡ 387 材树 19.00 棵 2610

果树 8.00 棵 1000 香椿树 1.00 棵 500

厕所 4.20 ㎡ 1177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7854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57166 伍万柒仟壹佰陆拾陆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60.21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49312

0207109-01-04-0013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11

李金红 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1、被征收人： 杨增顺

    2、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210057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9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崔锴 2024年1月29日

张强 2024年1月29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1120100036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3年11月19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3年11月19日 2024年1月29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162,403.00

壹拾陆万贰仟肆佰零叁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106.08

六、价值时点： 2023年11月18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12

一、估价项目名称： 容城县白沟引河左堤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84.05 1139 95733 F2 22.03 1180 25995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5.46 ㎡ 983 砖墙 67.60 ㎡ 9464

平砖地面 132.15 ㎡ 3304 水泥地面 19.08 ㎡ 954

空调 2.00 台 800 宽带 1.00 条 100

台阶 0.96 ㎡ 432 渗水井 2.00 个 1200

灶台 1.00 个 300 P1 3.76 ㎡ 587

P2 32.69 ㎡ 1735 P3 3.58 ㎡ 179

门垛 1.00 对 1200 地下室 25.45 ㎡ 14812

银杏 3.00 棵 1375 果树 1.00 棵 700

葡萄 5.00 棵 550 热水器 1.00 台 500

水井 1.00 眼 15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40675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162403 壹拾陆万贰仟肆佰零叁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106.08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121728

0207109-01-04-0014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12

杨增顺 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1、被征收人： 刘爱云

    2、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210057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9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崔锴 2024年1月29日

张强 2024年1月29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1120100036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3年11月19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3年11月19日 2024年1月29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678,967.00

陆拾柒万捌仟玖佰陆拾柒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411.38

六、价值时点： 2023年11月18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15

一、估价项目名称： 容城县白沟引河左堤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411.38 1535 631468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10.20 ㎡ 3060 砖墙 44.15 ㎡ 12849

广场砖、彩砖地面 104.28 ㎡ 6257 水泥地面 64.57 ㎡ 3229

平砖地面 64.90 ㎡ 1623 水井 1.00 眼 4000

太阳能 1.00 台 1000 空调 3.00 台 1200

宽带 1.00 条 100 监控摄像头 5.00 个 1000

台阶 2.90 ㎡ 1305 渗水井 1.00 个 600

灶台 1.00 个 300 火炕 1.00 个 1000

压力水罐 1.00 套 800 P1 25.29 ㎡ 1517

P2 29.43 ㎡ 1766 P3 3.68 ㎡ 1325

窝 3.00 个 450 路灯头 2.00 个 200

门楼 1.00 座 3918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47499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678967 陆拾柒万捌仟玖佰陆拾柒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411.38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631468

0207109-01-04-0019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15

刘爱云 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1、被征收人： 王二新

    2、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210057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9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崔锴 2024年1月29日

张强 2024年1月29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1120100036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3年11月19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3年11月19日 2024年1月29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6,950.00

陆仟玖佰伍拾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0

六、价值时点： 2023年11月18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16

一、估价项目名称： 容城县白沟引河左堤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水泥地面 84.00 ㎡ 4200 银杏 1.00 棵 350

国槐 6.00 棵 2400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6950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6950 陆仟玖佰伍拾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0.00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0

0207109-01-04-0020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16

王二新 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1、被征收人： 徐志强

    2、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210057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9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崔锴 2024年1月29日

张强 2024年1月29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1120100036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3年11月19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3年11月19日 2024年1月29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460,835.00

肆拾陆万零捌佰叁拾伍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282.06

六、价值时点： 2023年11月18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18

一、估价项目名称： 容城县白沟引河左堤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183.87 1612 296398 F2 46.60 985 45901

F3 51.59 1174 60567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11.56 ㎡ 5202 影壁 12.71 ㎡ 445

简易厕所 1.00 个 600 水井 1.00 眼 4000

太阳能 1.00 台 1000 空调 2.00 台 800

宽带 2.00 条 200 监控摄像头 4.00 个 800

台阶 12.22 ㎡ 4277 渗水井 2.00 个 1200

火炕 1.00 个 1000 灶台 1.00 个 300

化粪池 1.00 个 400 水泥、水磨石平台 41.44 ㎡ 7459

热水器 1.00 台 500 塑料水箱 1.00 个 400

不锈钢扶手 15.00 m 2700 彩钢单板围挡 14.04 ㎡ 491

干砌墙 1.56 ㎡ 125 平砖地面 79.23 ㎡ 1981

水泥地面 63.68 ㎡ 3184 砖墙 64.05 ㎡ 12393

窝 1.00 个 150 护坡 38.93 ㎡ 4672

铁丝网围挡 39.36 ㎡ 787 P1 55.52 ㎡ 2903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57969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460835 肆拾陆万零捌佰叁拾伍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282.06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402866

0207109-01-04-0038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4-18

徐志强 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1、被征收人： 王保印

    2、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3、建筑面积： ㎡

    估价对象的征收补偿价值：

    大写金额：

至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1120210057

员会申请鉴定。

    附：《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9日

注册号

注册号

签名

签名

崔锴 2024年1月29日

张强 2024年1月29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1120100036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

请，并指出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

    5、我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改变原估价结果的，我公司将重新出具

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我公司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申请人。

    6、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我公司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

本报告估价结果的有效期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本项目征收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止。

十六、估价报告的有关说明：

    1、本估价报告必须在与被征收人房地权属证明文件核实无误的前提下使用。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用于其它用途时无效。

    3、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评估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本评估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23年11月19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23年11月19日 2024年1月29日

    征收补偿价值＝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406,014.00

肆拾万陆仟零壹拾肆元整

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及估价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九、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估价原则主要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和价值时点原则。

十、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估价采用成本法。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雄安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估价指导意见》；

270.23

六、价值时点： 2023年11月18日

七、价值类型： 征收补偿价值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四、估价目的：

    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附属物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的价值。

五、估价对象：

雄安新区房屋征迁估价报告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7-4

一、估价项目名称： 容城县白沟引河左堤项目

二、估价委托人： 容城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调查编号

被征收人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房号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总价
（元）

F1 171.85 1408 241965 F2 39.75 1153 45832

F3 58.63 879 51536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类别名称 数量 单位 金额（元）

大门 9.86 ㎡ 1775 砖墙 49.14 ㎡ 6880

平砖地面 46.05 ㎡ 1151 竖砖地面 11.48 ㎡ 517

水泥地面 28.88 ㎡ 1444 简易厕所 2.00 个 1200

水井 1.00 眼 4000 太阳能 1.00 台 1000

空调 2.00 台 800 宽带 2.00 条 200

监控摄像头 4.00 个 800 灶台 1.00 个 300

火炕 1.00 个 1000 渗水井 2.00 个 1200

水泥、水磨石平台 41.50 ㎡ 7470 不锈钢水箱 1.00 个 600

窝 5.00 个 750 台阶 8.40 ㎡ 2940

影壁 14.62 ㎡ 2924 铁丝网围挡 55.42 ㎡ 1108

材树 1.00 棵 150 国槐 1.00 棵 500

果树 56.00 棵 20800 P1 2.78 ㎡ 337

P2 54.24 ㎡ 2792 P3 20.65 ㎡ 4043

大写金额（元）

附表：雄安新区房屋征迁评估结果通知单

附属物补偿价值

附属物补偿价值小计（元） 66681

征收补偿价值合计（元） 406014 肆拾万陆仟零壹拾肆元整

房屋重置成新价

建筑面积小计（㎡） 270.23 房屋重置成新价小计（元） 339333

0207109-01-07-1008-Z1 康正（容城）2023评字第4号-赵村-7-4

王保印 房屋坐落 容城县赵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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